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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学院专业评估指标体系及评估标准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等级标准 评价等级 

A级标准 C级标准 A B C D 

1. 

专业

建设

及 

人才

培养

方案 

※1.1

专业建设

1.1.1 专业设置

的社会需求与建

设规划 

专业设置满足社会和行业需要，专业建设规

划科学、合理，能有效指导专业建设，专业

建设措施得力，成效明显。 

专业设置基本满足社会和行业需要，专业建

设规划科学、合理，有专业建设措施。 

1.1.2 专业建设

制度建设 
有完善的专业负责人制度。 已建立专业负责人制度。 

1.1.3 专业负责

人 

1. 专业背景：在本科、研究生阶段受过本

专业的系统教育。

2. 专业职称：专业负责人具有教授职称。

3. 学术、教学：近三年专业负责人承担省

级及以上计划项目至少 1 项或企业委托项

目进款额 15 万以上；发表核心期刊学术论

文或高质量教改论文 3 篇以上，或为校级以

上教学名师，或省级以上精品课负责人。

1. 专业背景：在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受过同

学科系统的教育。

2. 专业职称：专业负责人具有副教授以上

职称（含副教授）；或讲师具有博士学位。

3. 学术、教学：近三年专业负责人承担省

级及以上计划项目至少 1 项或企业委托项

目进款额 10 万以上；发表核心期刊学术论

文或高质量教改论文 1篇以上，或为省级以

上精品课负责人。

※1.2

人才培养方

案

1.2.1 人才培养

目标 

定位准确，充分考虑行业背景及需求和学校

实际。 

定位准确，符合社会需求和学校实际。 

1.2.2 培养方案

制定和课程体系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有行业专家的参与；人

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符合培养目标要求，

有利于学生素质教育、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培养，体现专业特色。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征求了行业专家的意

见；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基本符合目标

要求。对专业特色有所体现。 

2. 

师资

队伍 

※2.1

师资队伍数

量与结构

2.1.1 师资队伍

建设规划 

专业有长期师资队伍建设目标与规划，有教

师培训计划，且保障措施完善，发展趋势好。 

专业有师资队伍建设目标与规划，有教师培

训计划，且有保障措施，发展趋势较好。 

2.1.2 生师比 
学院在编教师数达到定编要求，用于本专业

的师资师生比为 17：1 以内。 

学院在编教师数基本达到定编要求，用于本

专业的师资比例为 20：1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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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师资队伍数

量与结构

2.1.3 专业背景 

在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受过本专业系统教育

的专任教师占本专业专任教师的比例达到

60%-70%。 

在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受过本专业系统教育

的专任教师占本专业专任教师的比例达到

50%。 

2.1.4 职称结构 

专业教师涵盖各级别技术职称，高级职称教

师比例占 60%-65%，助教须有硕士以上学

位。 

职称结构比较合理，高级职称教师比例占

40%-50%，助教须有硕士以上学位。 

2.1.5 学历结构 
专业教师中具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比例

≥90%。 

教师中具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比例≥

70%。 

2.1.6 学缘结构 
有外校培养经历的专业教师比例不少于

90%。 

有外校培养经历的专业教师比例不少于

70%。 

2.1.7 年龄结构 
高级职称教师平均年龄<45周岁；35岁以下

青年教师比例>25%；老中青分布合理。 

高级职称教师平均年龄<48周岁；35岁以下

青年教师比例>20%，老中青分布基本合理。 

2.1.8 双师双能

型结构 
双师双能型教师占教师总数的 50% 双师双能型教师占教师总数的 30% 

2.1.9 教授、副教

授为本科生上课

情况 

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每年都为本科生至少

讲授 2门课程，其中至少 1门为学科专业基

础课或专业核心课。 

95%以上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每年都为本科

生至少讲授 1门课程。 

2.2 实验教师 

队伍  

2.2.1 学历结构 
实验教师队伍结构合理、素质高。具有学士、

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比例≥80% 

实验教师队伍结构较合理，满足实验实践教

学要求。具有学士、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比例

≥60% 

2.2.2 职称、年龄

结构 

高级职称教师不低于 50%，平均年龄<48 周

岁；中级职称以下（含中级）教师比例>25%。 

高级职称教师不低于 30%，平均年龄<50 周

岁；中级职称以下（含中级）教师比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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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科学研究

和教学研究 

2.3.1 科学研究

及成果 

教师的教学水平高，科研能力强，并承担一

定数量的科研任务，对教学形成良好支撑；

科研成果转化率、应用率高；近三年人均承

担省级以上科研项目>0.5 项，或文科年人

均科研经费 0.5 万元以上，理工科 1万元以

上，或获得省级以上科学技术奖、省级以上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近三年人均发表

学术论文>2 篇，其中核心期刊、被四大检

索收录论文达人均 0.5 篇以上。 

教师的教学水平较高，科研能力较强，承担

一定数量的科研任务，对教学形成一定的支

撑。近三年人均承担科研项目>0.3 项，或

文科年人均科研经费 0.3万元以上，理工科

0.5万元以上。近三年人均发表学术论文>1

篇，其中核心期刊、被四大检索收录论文达

人均 0.2篇以上。 

2.3.2 教学研究

与成果 

近三年有省级以上教改项目 2项以上，或近

三年校级以上教改项目 5项以上 

近三年校级以上教改项目 3项以上 

近三年获省级教学成果奖 1项以上，或获得

校级教学成果奖 3项以上 

近三年获校级教学成果奖 1项以上。 

近三年发表教学改革论文人均 0.5篇以上，

并有核心期刊以上的教改论文。 

近三年发表教学改革论文人均 0.3 篇以上。 

3. 

教学 

条件 

※3.1 实践教

学条件

3.1.1 实践教学

环境 

实践教学环境和设备能够满足学生个性化

学习的要求，能开出高水平的选作实验。 

实践教学环境和设备能够适应课程实践教

学的要求。 

3.1.2 专业实验

室状况 

专业实验室配备完善，设备先进，完全满足

教学需要，利用率高，规章制度完善，管理

规范。 

专业实验室配备完善，能满足教学需要，规

章制度健全，管理规范。 

本专业学生人均实验室面积大于 3 平米

（文、法、经、管、艺术类专业人均大于

1.5 平米） 

本专业学生人均实验室面积大于 2 平米

（文、法、经、管、艺术类专业人均大于 1

平米） 

工科生均设备总值>6000 元。 工科生均设备总值>5000元。 

实验室开放率达 50%以上，开放时间长，效

果好 

实验室开放率达 30%以上，开放时间较长 

3.1.3 实验每组

学生数 

学科基础课每组实验学生数不超过 2人，专

业课每组实验学生数不超过 3人。 

学科基础课每组实验学生数不超过 4人；专

业课每组实验学生数不超过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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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实验项目

开出率及内容 

实验教学中实验项目开出率达 100%；设计

性、综合性实验比例达 30%以上。 

实验教学中实验项目开出率达 90%以上；设

计性、综合性实验比例达 20%以上。 

3.1.5 实践教学

过程 

任课教师亲自设计实践教学内容、形式和要

求，并亲自主持实践教学；实验报告批改率

达 100%。 

按要求开设了课程所需实验或实践；实验报

告批改率达 80%以上。 

3.2 图书资料 
3.2.1 图书资料

种类和数量 

本专业图书（含电子图书）资料丰富，使用

效果好。图书拥有量生均大于 10 册，近 3

年采购的专业图书不少于 40 种；学校图书

馆或专业资料室连续三年订购 50 种以上专

业期刊，有 15种以上的专业外文期刊。 

本专业图书资料基本满足需要，使用效果较

好。图书拥有量生均大于 5册，近 3年采购

的专业图书不少于 30 种；学校图书馆或专

业资料室连续三年订购 20 种以上专业期

刊，有 10种以上的专业外文期刊。 

※3.3 实习基

地

3.3.1 实习基地

情况 

有稳定的校内外实习基地，面积和设施满足

因材施教的实践教学要求，完全满足实习大

纲和实习计划要求；有 2个以上稳定的综合

实习基地，合同完善，有实习基地建设规划。 

有相对稳定的校内外实习基地，面积和设施

基本满足实践教学要求，满足实习大纲和实

习计划要求；至少有 1个综合实习基地，有

合同，有实习基地建设规划。 

4. 

教学

建设

与 

管理 

※4.1 课程建

设

4.1.1 课程建设

规划 

有完善的课程建设规划和保障措施，效果良

好。 

有课程建设规划，有一定的保障措施。 

4.1.2 课程建设

成果 

课程教学大纲符合培养目标要求,教学内容

与课程体系改革有成效；专业类课程有省级

精品课程。 

课程教学大纲符合培养目标要求,教学内容

与课程体系改革有思路、有措施；专业类课

程有校级精品课程立项建设。 

※4.2 实践教

学

4.2.1 实践教学

体系 

实践教学内容的更新和体系的设计科学合

理，符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 

实践教学内容的更新和体系的设计合理，符

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 

4.2.2 实习教学

管理 
实习教学计划性强，过程管理严格。 

实习教学计划性较强，过程管理较严格。 

4.3 教材选用 4.3.1 教材质量 

有科学的教材选用和评估制度，执行严格；

主要学科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程均选用“马

工程”教材和国家规划教材，所有课程选用

近三年出版的新教材的比例达到 50%。有本

专业教师主编的高质量教材出版。 

有科学的教材选用和评估制度，执行情况良

好；主要学科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程选用同

行公认的优秀教材，所有课程选用近三年出

版的新教材比例达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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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教学管理 

4.4.1 教学管理

队伍 

教学管理人员数量满足教学管理需要，管理

队伍稳定，具有高级职称，有深厚的该专业

教育背景。 

教学管理人员数量满足需要，管理队伍稳

定，有该专业的教育背景。 

4.4.2 管理制度 教学管理制度健全，执行严格，效果显著。 
教学管理制度基本健全，执行较为严格，效

果明显。  

4.4.3 制度执行

情况 

教学文件齐全、规范，日常管理有序到位；

各项教学活动安排及时周密。 

教学文件基本齐全、规范，日常管理有序到

位；各项教学活动安排合理。 

4.4.4 教研活动 

有计划地定期开展教学改革、教学方法研究

等教研活动，每学期教研活动达 9次以上，

且有完整的活动记录。 

能够开展教学改革、教学方法研究等教研活

动，每学期教研活动达 5次以上，有较完整

的活动记录。 

※4.5 质量监

控
4.5.1 监控体系 

建立了科学、完善的专业教学质量监控体

系，并运行有效，成效显著（特别是对实践

教学、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有得力的监

控措施且执行情况良好）。 

本专业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初步形成（对实践

教学、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有监控措施），

执行较好。 

5. 

教学 

效果 

※5.1 教师教

学水平

5.1.1 学生评价 

学生网上评教得分高于全校任课教师平均

分以上的教师人数占同期授课教师的80%以

上。 

学生网上评教得分高于全校任课教师平均

分以上的教师人数占同期授课教师的 50%

以上。 

5.1.2 专家评价 专家评教优良率（80分以上）达到 80%以上。 专家评教优良率（80分以上）达到 60%以上。 

※5.2 毕业设

计（论文）

5.2.1 设计（论

文）选题 

毕业设计（论文）选题的性质、难度、份量

及综合训练符合校发文件要求，各环节执行

严格规范 

毕业设计（论文）选题的性质、难度、份量

及综合训练基本符合校发文件要求，各环节

执行较规范 

5.2.2 设计（论

文）质量 

毕业设计（论文）内容充实，撰写规范，总

体论文质量好。 

毕业设计（论文）内容比较充实，撰写较规

范，质量合格。 

5.3 学生学习 

状况 

5.3.1“三率”、平

均学分绩点、英语

四六级考试通过

率、教师资格证考

试通过率、考研录

取率 

上课出勤率、自习出勤率、教材持有率高，

理工文史类专业四六级考试通过率、教师资

格证获取率、考研录取率高于全校平均值

10％以上；艺术类、体育类专业接近全校平

均值；平均学分绩点 3.0以上。 

上课出勤率、自习出勤率、教材持有率较高，

理工文史类专业四六级考试通过率、教师资

格证获取率、考研录取率接近全校平均值；

艺术类、体育类专业达到全校平均值 60%；

平均学分绩点 2.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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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创新实

践能力

5.4.1 科技竞赛 

近三年在国家超级、一级、二级竞赛中获奖

数得省级以上奖励的学生数占本专业学生

的比例达到 10%以上。或校级以上竞赛获奖

学生数占本专业学生的比例达到 15%以上。 

近三年在各类科技竞赛中获得省级以上奖

励的学生数占本专业学生的比例达到 3%以

上，或校级以上竞赛获奖学生数占本专业学

生的比例达到 5%以上。 

5.4.2 开放性、创

新性实验 

参加开放性或创新性实验的学生占本专业

学生的比例达到 20%以上。 

参加开放性或创新性实验的学生占本专业

学生的比例达到 10%以上。 

5.5 就业情况 

5.5.1 就业率及

用人单位反馈情

况 

应届毕业生的年底就业率>90%,就业工作措

施得力、效果好；用人单位反馈本专业毕业

生综合素质高，适应岗位能力强。 

应届毕业生的年底就业率达 70%以上，就业

工作有措施、效果较好。用人单位反馈本专

业毕业生综合素质较高，适应岗位能力较

强。 

6. 

特色

项目 

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用大、效果显著、本专业特有的项目；或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得到公认的项目，每项附加（1—2）

A。 

专业评估结论及其标准 

1.本方案二级指标共 18 项，另加特色项目。其中核心指标（带※项）11 项，一般指标 7 项。二级指标的评估等级分为 A、B、C、D 四级，评估标准只给

出 A、C 两级，介于 A、C 级之间的为 B 级，低于 C 级的为 D 级。

2.评估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标准如下：

优秀： A≥15 ，C≤3，（其中核心指标 A≥9，C=0），D=0，特色项目得分≥2A；

良好： A+B≥15，（其中核心指标 A+B≥9，D=0），D≤1，有特色项目；

合格：D≤3（其中核心指标 D≤1）；

不合格：D≥4。




